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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 

 

以“实效”和“质量”为标尺推动残疾人就业 
 

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   乔庆梅 
 

 

    残疾人就业历来是备受社会和管理部门关注的问题，残疾人就业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涉

及到残疾人权利保护、残疾人社会融入等社会问题。近年来，我国残疾人就业问题已经取得了一

定的发展，残疾人劳动参与率、残疾人劳动技能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，据中国残联发布的《2017

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（以下简称《公报》）显示，2017年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

数达 942.1万人，全年新增持证残疾人就业持证残疾人新增就业 35.5万人。然而，若从现代社会

及个人发展的要求来看，我国残疾人就业仍存在诸多问题。 

    第一，残疾人就业的实际效果有限。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多项残疾人就业政策并实施多年，

但实际实施效果并不理想。目前，我国残疾人就业方式包括按比例就业、集中就业、个体就业等，

各种就业方式虽然可以为残疾人提供一定的劳动参与，但就业效果仍亟待提升。《公报》显示，

在 2017年参加就业的残疾人中，按比例就业 72.7万人，集中就业 30.2万人，个体就业 70.6万人，

公益性岗位就业 9.0 万人，辅助性就业 14.4 万人，社区就业 8.0 万人，居家就业 118.9 万人，灵

活就业 145.8 万人，从事农业种养殖 472.5 万人。从这一统计可以看出，本应作为残疾人就业主

要途径的按比例就业仅解决了 72.7 万残疾人的就业问题，而严重依赖政府作为的集中公益性就

业、辅助性就业、社区就业以及居家就业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，并且，在已就业残疾人中，50%

以上的为农业种植养殖，可见我国残疾人就业效果一般。 

    第二，已就业残疾人就业质量不高。目前残疾人就业仍然停留在传统的、低端的劳动方式和

领域，且在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中过分看重“是否就业”结果，而对残疾人的就业过程和质量考

虑不足。如各地在解决残疾人就业过程中，针对残疾人在企业“挂靠”的现象并无有效的解决措

施，人为造成了残疾人的隐性失业。不得不说，残疾人中企业“挂靠”虽然能给残疾人带来一定

的经济收入，但对于解决残疾人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几乎没有任何意义，反而常常使残疾人更不

愿意走出家门。 

    第三，残疾人就业领域及就业方向局限性强。一是未把就业作为保障残疾人民生及社会权利

的当然内容，仍以特殊照顾的思维看待之，二是让将残疾人就业局限在特定的领域，而非面对现

代的就业市场，影响其就业领域和就业方向的拓展。 

    第四，残疾人自身在就业过程中缺乏自主性。与身体健全者相比，残疾人就业中不可避免地

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。一方面由于就业机会不均等、社会歧视以及无障碍设施欠缺等原因，使绝

大多数残疾人并不能像健全劳动者一样在劳动力市场上自主择业；另一方面，社会上长期形成的

残障观念使得残疾人不能够正确、客观地看待自己，许多人参与社会、参加就业的积极性、主动

性不高；各类机构在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服务的过程中，也难以从激发残疾人的积极性、主动性的

角度出发，帮助其实现自主就业。 

    残疾人是社会的组成群体，残疾人就业是其谋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和自我实现的途径以及正常

参与社会的渠道和体现。解决残疾人就业，应以实效和质量作为衡量残疾人就业工作的标准。 

    首先，应从社会权利、平等参与的高度审视残疾人就业。与残疾群体是社会人口的自然组成

部分一样，残疾劳动者也是社会整体劳动力的正常组成部分，与其他劳动者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因

此，解决残疾人就业过程中不应将其过分特殊化，不应将目光过多聚焦于“残疾”本身，而应着

眼于障碍的克服和规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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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其次，提升残疾人就业自主性。应以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为目标，充分了解残疾人

本身的意愿和诉求，兼顾其多样化的特征，通过社会环境的塑造、社会政策的改善、以及社会文

化的更新，解除残疾群体与社会的隔离感和排斥感；同时，残疾人就业应有更开阔的视野，其就

业培训和服务应着眼于赋能和增能，使他们成为劳动领域的正常群体，而不是作为特殊照顾对象。 

    最后，以时代发展为导向对具体政策措施进行必要调整。我国的经济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深

刻的变化，公平、正义、共享的理念已深入人心，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近在咫尺，现实中部分残疾

人就业政策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，甚至成为影响残疾人就业效果的“负激励”，因而有必要对现

行政策进行调整和修订，从重实效、求质量的高度指导残疾人就业工作。 


